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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转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

关于启用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区）林业主管部门： 

现将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启用<林草种子生产经营

许可证>的通知》（办场字〔2021〕132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请各地按照通知要求，自 2022年 1月 1日起，全面启用

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。 

二、要严格把好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批。对初次申领

许可证的，要开展现场检验检测，核实生产用地是否涉及永久基

本农田，切实做到依法规范核发。 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文件 

 
闽林办〔2021〕9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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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要加强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监管。对申请人自愿实

行告知承诺制的办件，应当自作出许可决定起 6 个月内将其纳入

本年度双随机抽查对象，6个月内无双随机抽查计划的应在作出许

可决定起 3个月内对申请人承诺的情况进行现场核查。 

 

附件：1.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（式样） 

2.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（式样） 

3.林草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登记表（式样）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

2021年 12月 31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1日印发 
 







附件 1-1                 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（纸质式样） 

正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规格 420mm×300mm 

 

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
许可证号： 

 
           名  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 

           住    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产地点 

           生产经营种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效区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营方式 

             

有效期从     年  月   日至    年  月   日   发证机关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证日期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副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规格 165mm×115mm 

 

 

 

林草种子 

生产经营许可证 

 

 

 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制 

 

封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林草种子 

生产经营许可证 
（副本） 
 

 
 

 

许可证号： 

 

1 



 

    

 

名  称 

住  所 

生产经营种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有效期从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至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2 

    

 

法定代表人 

生产地点 

有效区域 

经营方式 

 

 

 

 

 

发证机关（盖章） 

发证日期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3 



 

注 意 事 项 

1、 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是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种子法》制定，是林草种子生产经营

单位和个人依法生产经营林草种子的凭证，禁

止无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林草

种子。 

2、 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分正本和副本，

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3、本证各项内容由发证机关填写，并加盖印章后方

可有效。 

4、不得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租借《林草种子生产经

营许可证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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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             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（电子证照式样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规格 297mm×210mm 

 

 



附件 2-1 

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申请表 

种子类 

名称  法定代表人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号  

经营方式  生产面积  

住所  

经营地址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生产经营种子种类  

种子检验、储藏、

加工、精选设施设

备等情况简介 

 

 

 

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专业技术水平说明 

生产、检验、加工、 

储藏等技术人员 

     

 

从事种子生产的申请人填写以下内容 

良

种 

生

产 

基地类型 品种名称及编号 
树

龄 

面积 

(亩） 
生产地点 

种子园     

母树林     

采穗圃     

草种田     

非

良

种

生

产 

种（品种）名  

采种林、采穗

圃、草种田所

在地点及面积 

 

是否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  具备    不具备 

种子生产地点是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    有         无  

种子生产地点是否属于耕地 属于    不属于 

本人（单位）承诺，填写的以上内容属实，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，将承担相应

法律责任。 

 

申请人或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

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 

附件 2-1 填写说明： 

1.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号：从事林草种子进出口的填写。 

2.经营方式：按批发、零售、进出口、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填写。 

3.生产经营种子种类：可填写一般林木种子、林木良种种子、草

种子、草良种种子、穗条、花卉种子、种球中的一种或几种。 

4. 种子检验、储藏、加工、精选设施设备等情况简介：储藏设施

应填写种子低温库（常温库）的地点、面积、储备能力；其他设施设备

需填写名称及数量等。 

5.生产、检验、加工、储藏等技术人员：学历、职称、专业技术

水平说明三者至少填写一项。专业技术水平说明填写从事林草种苗相关

工作的内容及年限，或者参加相关种苗技术培训的经历。有多个技术人

员的可加行。 

6. 品种名称及编号：品种名称应与审定证书上的名称一致，并注

明品种审（认）定编号。 

7. 种（品种）名：应列出所有生产经营的种（品种），如果较

多，可以附表。 

8.生产地点：要具体到地块，应列出所有生产地点。 



附件 2-2 

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申请表 

苗木类 

名称  法定代表人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号  

经营方式  生产面积  

住所  

经营地址  

联系人  电  话  

生产经营苗木种类 

 

 

 

 

种（品种）名 

 

 

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专业技术水平说明 

生产、检验 

技术人员 

     

从事苗木生产的申请人填写以下内容 

生产地点 

 

 

 

 

 

苗木生产地点是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 有      无 

种植苗木的土地是否属于耕地 属于    不属于 

本人（单位）承诺，填写的以上内容属实，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，将承担相

应法律责任。 

 

 

申请人或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

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附件 2-2 填写说明： 

1.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号：从事苗木进出口的填写。 

2.经营方式：按批发、零售、进出口、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填写。 

3.生产经营苗木种类：可填写林木苗木、花苗、草苗的其中一种

或几种。 

4. 种（品种）名：应列出所有生产经营的种（品种），如果较多，

可以附表。 

5.生产、检验、加工、储藏等技术人员：学历、职称、专业技术

水平说明三者至少填写一项。专业技术水平说明填写从事林草种苗相关

工作的内容及年限，或者参加相关种苗技术培训的经历。有多个技术人

员的可加行。 

6.生产地点：要具体到地块，应列出所有生产地点。 



附件 2-3 

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申请表 

   延续专用 

名称  法定代表人 
 

许可证号  有效期至  

住所  

经营地址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
 

 
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专业技术水平说明 

生产、检验、加工、 

储藏等技术人员 
     

种子检验 

储藏、加工、精选设

施设备及生产条件

变动情况 

 

生 

产 

经 

营 

情 

况 

种类 种（品种）名 
数量 

（单位：公斤、株、粒） 

种子类   

苗木类   

许可证注明事项 

变更情况 

 

设立分支机构 

及备案情况 

 

 

注：延续许可证同时变更许可证注明项目或其他生产经营事项的，申请表中需写明变更内容，并提

供相应材料。 



附件 3-1 

林草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登记表（分支机构） 

备案登记事项 有效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 

生产经营者  

住所  

林草种子生产经营

许可证号 
 法定代表人  

发证机构  有效区域  

分支机构名称  

分支机构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
 

分支机构住所  

负责人 
 

联系电话 
 

备 

案 

机 

构 

填 

写 

备案登记号：    

备案机关（盖章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注：备案登记号格式为：X（省份简称）XX（县名或简称）种备字 XXXX（年份）第

XXX号。 



附件 3-2 

林草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登记表（包装种子） 

备案登记事项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

经营者  

住所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经营种类 
一般林木种子□    林木良种种子□    花卉种子□   

草种子□          种球□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

种（品种）名  

负责人 
 

联系电话 
 

备 

案 

机 

构 

填 

写 

备案登记号：    

备案机关（盖章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注：1.备案时应当同时提交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购销凭证复印件； 

2.备案登记号格式为：X（省份简称）XX（县名或简称）种备字 XXXX（年份）

第 XXX号。 

 



附件 3-3 

林草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登记表（委托生产代销） 

备案登记事项 受委托生产、代销林草种子 

委托内容 生产□   代销□ 

受

托

方

信

息 

名称  

住所  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
 生产面积（亩）  

生产地点  

生产（代销）

种类 

一般林木种子□   草种子    林木苗木□     花苗□        

其他□              

种（品种）名  

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委

托

方

信

息 

名称  

林草种子生产

经营许可证号 
 

法定代表人  联系电话  

备 

案 

机 

构 

填 

写 

备案登记号：    

备案机关（盖章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注：1.备案时应当同时提交书面委托合同复印件； 

2.“生产面积”一栏，不从事生产的填写“只经营不生产”； 

3.注：备案登记号格式为：X（省份简称）XX（县名或简称）种备字 XXXX（年

份）第 XXX号。 


